
、一條小型車檢驗線為限。

七、汽車修理業或加油站車輛檢驗線配置有關檢驗線面積、檢驗溝長度及待檢停車位面積應
符合下列規定：
┌─────┬────────┬───────┬──────────┐
│項 目│ 檢驗線面積 │ 檢驗溝長度 │ 待檢停車位面積 │
├─────┼────────┼───────┼──────────┤
│ 大型車 │ 30m×5m 以上 │ 10m 以上 │ 10m×3.5m×5車位 │
├─────┼────────┼───────┼──────────┤
│ 小型車 │ 25m×5m 以上 │ 5m以上 │ 5m×2.5m×5車位 │
└─────┴────────┴───────┴──────────┘

八、汽車修理業或加油站車輛檢驗線設計須順暢並在合法建物內，且不得使用騎樓地。待檢
停車位可單排或雙排停車，不得使用騎樓地，不得妨礙其他車輛之進出，且出入檢驗線
以順向前進為原則。

九、汽車修理業或加油站車輛檢驗線上彩色螢幕顯示器配置至少二台以上，使駕駛人能目視
螢幕字體清楚為原則。

十、本須知自函頒日實施。


